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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所得税宣传资料
[bookmark: _Toc523338028][bookmark: _Toc523337985][bookmark: _Toc523338226][bookmark: _Toc523389788][bookmark: _Toc523337865][bookmark: _Toc523338093][bookmark: _Toc523391569][bookmark: _Toc523413098][bookmark: _Toc523392045]1.为什么要进行个人所得税改革？
[bookmark: _Toc523337986][bookmark: _Toc523391570][bookmark: _Toc523392046][bookmark: _Toc523413099][bookmark: _Toc523389789][bookmark: _Toc523338094][bookmark: _Toc523338029][bookmark: _Toc523337866][bookmark: _Toc523338227][bookmark: _Toc523318457]一是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个人所得税改革要求的重要举措。党的十八届三中、五中全会提出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党的十九大要求深化税收制度改革，2018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对个人所得税改革工作作出了部署。推进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改革，是全面落实上述要求的具体举措。
二是完善现行税制的要求。现行个人所得税制存在一些问题，如分类征税方式下不同所得项目之间的税负不尽平衡，基本减除费用多年来没有调整，费用扣除方式较为单一，工资薪金所得的中低档税率级距较窄等，需要通过修改个人所得税法予以解决。
三是改善民生、调节收入分配的迫切需要。近年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速较快，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但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有必要完善税制，适当降低中低收入者税负，更好的发挥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

2.改革的指导思想是什么？
[bookmark: _Toc523391571][bookmark: _Toc523338095][bookmark: _Toc523337987][bookmark: _Toc523413100][bookmark: _Toc523392047][bookmark: _Toc523337867][bookmark: _Toc523338228][bookmark: _Toc523338030][bookmark: _Toc523389790]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践行新发展理念，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统筹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合理降低中等以下收入者的税收负担，更好发挥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作用。

3.本次改革的亮点主要有哪些？
亮点一：建立对综合所得按年计税的制度。此次改革，将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和特许权使用费4项劳动性所得纳入综合征税范围，在按年计税的基础上，实行“代扣代缴、自行申报，汇算清缴、多退少补，优化服务、事后抽查”的征管制度。一方面，解决原分类税制下，个人收入不均衡、不同所得项目税负有差异等问题;另一方面，此次改革纳入综合征税范围的4项所得，涵盖了绝大多数纳税人及其主要所得，对其适用统一的超额累进税率，更好地体现量能负担原则。此外，新税制进一步与国际惯例接轨，有利于“引进来”和“走出去”，支持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全面实施。
亮点二:适当提高基本减除费用标准。综合考虑居民基本生活消费支出的变化，兼顾一定前瞻性，将综合所得的基本减除费用从原来的3500元/月提高至5000元/月(每年6万元)，使新税制更好地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
亮点三:首次设立专项附加扣除。在提高基本减除费用的基础上，增加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或者住房租金、赡养老人等支出，进一步增强税制的公平性。根据税法授权，国务院下一步将对专项附加扣除的范围、标准和实施步骤作出具体规定。
亮点四:调整优化个人所得税税率结构。以改革前工薪所得3%-45%七级超额累进税率为基础，扩大3%、10%、20%三档低税率的级距，缩小25%税率的级距，30%、35%、45%三档较高税率级距不变。
	个人所得税税率表一（工资、薪金所得适用）
	
	个人所得税税率表一（综合所得适用）

	级次
	月应纳税所得额
	税率
	
	级次
	全年应纳税所得额
	税率

	1
	不超过1500元
	3%
	
	1
	不超过36000元
	3%

	2
	超过1500元至4500元的部分
	10%
	
	2
	超过36000元至144000元的部分
	10%

	3
	超过4500元至9000元的部分
	20%
	
	3
	超过144000元至300000元的部分
	20%

	3
	超过9000元至35000元的部分
	25%
	
	3
	超过300000元至420000元的部分
	25%

	5
	超过35000元至55000元的部分
	30%
	
	5
	超过420000元至660000元的部分
	30%

	6
	超过55000元至80000元的部分
	35%
	
	6
	超过660000元至960000元的部分
	35%

	7
	超过80000元的部分
	45%
	
	7
	超过960000元的部分
	45%


改革前（左） 改革后（右）个税税率表对比。
改革后，广大纳税人都能够不同程度享受到减税的红利，特别是中等以下收入群体获益更大。
亮点五:增设反避税条款。为维护国家税收权益，根据自然人避税的特点，借鉴企业所得税法反避税的经验，增设了反避税条款。对个人不按独立交易原则而减少本人或者其关联方应纳税额且无正当理由的、实施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安排而获取不当税收利益等行为的，税务机关有权按合理方法进行纳税调整，营造公平、透明、有序的税收环境。
亮点六:健全个人所得税征管制度。实施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必须建立相应的配套征管制度。对综合所得按年计税，实行“代扣代缴、自行申报，汇算清缴、多退少补，优化服务、事后抽查”模式。同时，打造了六个方面的征管制度创新:一是自行申报制度;二是纳税人识别号;三是反避税条款;四是部门信息共享;五是部门源头协同管理;六是纳税信用运用。
上述制度安排，使个人所得税制更加适应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收入分配为辅的收入分配方式，加强了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
[bookmark: _Toc523413103]
4.此次个人所得税改革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一是将主要劳动性所得项目纳入综合征税范围。将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和特许权使用费4项劳动性所得纳入综合征税范围，实行按月按次分项预缴、按年汇总计算、多退少补的征管模式。
二是完善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模式。一方面合理提高基本减除费用标准，将基本减除费用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5000元，另一方面设立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或住房租金、赡养老人等六项专项附加扣除。
三是优化调整个人所得税税率结构。以现行工薪所得3%-45%七级超额累进税率为基础，扩大3%、10%、20%三档较低税率的级距，25%税率级距相应缩小，30%、35%、45%三档较高税率级距保持不变。
四是完善涉外税收政策。将居民纳税人的居住时间判定标准从满1年调整为满183天，细化和明确财产转让所得、经营所得、租金和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等来源地判定规则，对个人以获取税收利益为主要目的，不按独立交易原则转让财产、在境外避税地实施不合理商业安排等避税行为，增加反避税条款，逐步将外籍个人津补贴免税调整为按新的专项附加扣除执行。
五是健全个人所得税征管制度。对综合所得按年计税，实行“代扣代缴、自行申报，汇算清缴、多退少补，优化服务、事后抽查”的征管模式。
六是推进个人所得税配套改革。推进部门共治共管和联合惩戒，完善自然人税收管理法律支撑。
[bookmark: _Toc523413104]
5.此次税改的前后变化点有哪些？ 
	序号
	变化点
	税改前
	税改后

	1
	简并所得项目，由11减至6项；确定综合所得范围
	1.工资、薪金所得
2.劳务报酬所得
3.稿酬所得
4.特权使用费
	1.综合所得包括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权使用费等4个所得项目

	
	
	5.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
6.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承租经营所得
	2.经营所得（其中，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承租经营所得中的工资薪金所得并入综合所得）

	
	
	7.财产租赁所得
8.财产转让所得
9.利息、股息、红利所得
10.偶然所得
11.其他所得
	3.财产租赁所得
4.财产转让所得
5.利息、股息、红利所得
6.偶然所得

	2
	完善扣除模式，提高基本减除费用标准，新增专项附加扣除
	基本减除费用：3500元/月
附加减除费用：1300元/月
	基本减除费用：5000元/月

	
	
	 “三险一金”
	专项扣除：“三险一金”

	
	
	无专项附加扣除项目
	专项附加扣除：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或者住房租金、赡养老人

	
	
	商业健康保险、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等
	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商业健康保险、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等

	3
	优化税率结构
	工资、薪金所得适用3%—45%的七级超额累进税率；
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实行5%-35%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
	综合所得适用税率：拉长3%、10%、20%税率级距，相应缩小25%税率级距，维持30%、35%、45%税率级距不变；
经营所得适用税率：维持5%-35%税率不变。大幅拉长各级税率级距

	4
	完善涉外政策
	居民纳税人时间标准：境内居住满1年
	境内居住满183天

	
	
	避税行为的税务处理：无
	新增反避税条款

	5
	变革征管模式
	以代扣代缴为主、自行申报为辅
	代扣代缴、自行申报
汇算清缴、多退少补 
优化服务、事后抽查

	6
	健全社会配套
	主要依靠扣缴单位，外部门依赖程度低
	需要外部配套支撑：
法律支撑，修订税收征管法 
信息支撑，部门信息共享、共治 
信用支撑，对失信者实施联合惩戒 
技术支撑，打造适应自然人服务管理的系统



[bookmark: _Toc523413105]6.应税所得项目有哪些调整？ 
[bookmark: _Toc523142683][bookmark: _Toc523067305][bookmark: _Toc519432302][bookmark: _Toc523413107][bookmark: _Toc523392054][bookmark: _Toc523391578][bookmark: _Toc523389797][bookmark: _Toc523338102][bookmark: _Toc523338235][bookmark: _Toc523337994][bookmark: _Toc523337874][bookmark: _Toc523338037]在原有分类税制11个所得项目的基础上，对工资薪金等大部分劳动性所得实行综合征税，对经营所得继续实行按年计税、按月按次预缴的方法，对资本性、财产性等所得继续实行分类征税，初步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更好地发挥个人所得税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具体是:
一是将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等4项所得纳入综合征税范围，使用统一的超额累进税率。对其实行综合征税，有利于公平税负，更好地发挥税收调节作用。
二是调整和简并部分所得项目，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与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性质类似，都属于经营性所得。为优化税制，此次改革将这两个项目合并为“经营所得”（其中，原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工资薪金部分应并入综合所得）。另外，取消了“其他所得”项目。
三是对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偶然所得等4项所得维持原来分类征税方式，适用比例税率。

[bookmark: _Toc523338054][bookmark: _Toc523338011][bookmark: _Toc523337891][bookmark: _Toc523674419][bookmark: _Toc523392071][bookmark: _Toc523389814][bookmark: _Toc523338252][bookmark: _Toc523391595][bookmark: _Toc523338119][bookmark: _Toc523142667][bookmark: _Toc523067290]   7.为什么将居民个人居住时间标准由1年改为183天?
此次将居民个人的居住时间标准由原来的满1年修改为183天，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
一是与国际惯例相接轨。与大多数OECD国家、金砖国家通行作法保持一致。目前各国规则虽各有不同，但183天是大多数国家判定居民纳税义务的通行标准。诸如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加拿大、俄罗斯、新加坡等大多数国家基本都以183天为时间标准。
二是与税收协定相互衔接。截止2018年7月底，我国已与107个国家(地区)签订了税收协定(含税收安排、协议)，目前国际税收协定中判定居民纳税人的身份标准是183天，这与个人所得税改革后的居住时间标准相互衔接一致。
三是简化和规范税收规则。多数国家居民身份判定标准都是基于维护本国税收管辖权和税基安全出发，参照国际通行作法统筹确定本国的时间判定标准。如我国标准相对宽松的话，中国的税收管辖权和税基安全将会受到影响，调整后判定标准更加简化，也有利于有效防范“定期离境”恶意规避居民纳税人身份行为的发生。
下一步在修订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时，将结合现行的制度规定，统筹考虑有关制度衔接问题，确保税法平稳过渡。
[bookmark: _Toc523674421][bookmark: _Toc523430872][bookmark: _Toc523337895][bookmark: _Toc523338015][bookmark: _Toc523142674][bookmark: _Toc523338058][bookmark: _Toc523389818][bookmark: _Toc523067296][bookmark: _Toc523391599][bookmark: _Toc517212784][bookmark: _Toc523338256][bookmark: _Toc517339564][bookmark: _Toc516761504][bookmark: _Toc523392075][bookmark: _Toc523338123]8.改革后，个人所得税征管模式有什么变化? 
改革前后，分类所得的征管模式不变，继续依靠代扣代缴，实行按月、按次计税。改革后，综合所得将采取代扣代缴和自行申报相结合的方式，按年计税，按月、按次预缴或扣缴税款。居民个人综合所得实行“代扣代缴、自行申报，汇算清缴、多退少补，优化服务、事后抽查”的征管模式。具体来讲:
一是按年计税。居民个人的综合所得，以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额减除费用六万元以及专项扣除、专项附加扣除和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
其中，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以收入减除20%的费用后的余额为收入额。稿酬所得的收入额减按70%计算。
二是代扣代缴、自行申报。日常由扣缴义务人在支付所得时，按月或者按次预扣预缴;年度终了，在日常预扣预缴税款的基础上，个人按年汇总全年收入和扣除后计算税款，并办理自行申报。
三是汇算清缴、多退少补。综合税制最显著特点就是，综合所得按年汇算清缴、税款多退少补，这也是国际通行做法。即，对纳税人按年计税后的年度应纳税款，与日常已缴税款进行清算，确定其应补退税款，由纳税人依法补缴或申请退还多缴的税款。
四是优化服务、事后抽查。通过不断优化纳税服务，简化办税流程、拓展办税渠道，提升纳税人办税体验。年度自行申报期结束后，结合第三方信息获取情况，按照相关风险指标，筛选一定比例纳税人的自行申报情况进行检查，促进纳税遵从。
[bookmark: _Toc523674422]9.改革后，哪些个人需要自行办理纳税申报?这将对纳税人产生什么影响?
税改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纳税人应当依法办理自行申报:
1.取得综合所得需要办理汇算清缴;
2.取得应税所得没有扣缴义务人;
3.取得应税所得，扣缴义务人未扣缴税款;
4.取得境外所得;
5.因移居境外注销中国户籍;
6.非居民个人在中国境内从两处以上取得工资、薪金所得;
7.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情形。
自行申报对纳税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影响:
一是纳税人可以充分主张自己的税收权益。通过自行申报，纳税人可根据个人实际负担情况，享受税前扣除和税收优惠。
二是能够促进建立平等的征纳关系。通过自行申报，将纳税义务还权还责于纳税人，税务机关、扣缴义务人、纳税人之间的权责更加明晰，互有权利和义务，能够促进更为平等的征纳关系的构建。
三是能够让依法纳税更加深入人心。通过自行申报，纳税人纳税意识和纳税遵从将普遍提升，诚实守信的纳税人能够更加感受到社会的公平正义，背信失信的纳税人也会受到更加严格的约束和惩处。
但是，在“还权还责”于纳税人的同时，纳税人的义务和责任比税改前有所增加，自然人参与办税的事项和内容更多，要求更高。下一步，税务部门将持续优化纳税服务、强化技术支撑、加大信息共享，努力减轻纳税人的办税负担。
[bookmark: _Toc523391608][bookmark: _Toc523338265][bookmark: _Toc523389827][bookmark: _Toc523338024][bookmark: _Toc523338067][bookmark: _Toc523142678][bookmark: _Toc523392084][bookmark: _Toc523338132][bookmark: _Toc523067300][bookmark: _Toc517339567][bookmark: _Toc523674424][bookmark: _Toc523337904]10.如何确定纳税人识别号？纳税人识别号有什么作用？
新税法规定，纳税人有中国公民身份号码的，以中国公民身份号码为纳税人识别号；纳税人没有中国公民身份号码的，由税务机关赋予其纳税人识别号。扣缴义务人扣缴税款时，纳税人应当向扣缴义务人提供纳税人识别号。
由于自然人纳税人不办理税务登记，对其赋予全国唯一的纳税人识别号，相当于赋予了“税务登记证号”或是“税务身份证号”，不仅是自然人税收管理的基础，也是保障纳税人权益的前提。
   实行新税法后，个人需要对其分散在全国各地的收入、成本、费用等涉税信息进行归集，办理年度汇算清缴，这就需要通过纳税人识别号这个“账号”归集个人信息，实行“一人式”管理。

[bookmark: _Toc523674425][bookmark: _Toc523318480][bookmark: _Toc523391609][bookmark: _Toc523338266][bookmark: _Toc523392085][bookmark: _Toc523389828][bookmark: _Toc523338025][bookmark: _Toc523337905][bookmark: _Toc523338068][bookmark: _Toc523338133][bookmark: _Toc523067301][bookmark: _Toc523142679][bookmark: _Toc517339568]11.为什么纳税人要向扣缴义务人提供纳税人识别号?
扣缴义务人应当按月或者按次为纳税人预扣预缴或代扣代缴税款，为保证纳税人的所有涉税信息在税务信息系统中准确、有效、统一的进行归集，纳税人必须将其全国唯一的纳税人识别号提供给扣缴义务人，由税务机关按照纳税人识别号归集纳税人涉税信息。纳税人提供纳税人识别号后，其办理汇算清缴补退税时，能够准确抵扣其已预扣预缴的税款，落实专项附加扣除等政策;此外，税务机关借助纳税人识别号归集的个人所有涉税信息，不仅能精准实施后续管理，也能为纳税人提供办税便利。
[bookmark: _Toc523674426]12.为什么要增加反避税条款?
此次修法增加了反避税条款，对个人不按独立交易原则而减少本人或者其关联方应纳税额且无正当理由的、实施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安排而获取不当税收利益等行为，税务机关有权按合理方法进行纳税调整。主要考虑: 
一是维护国家税收权益的需要。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纳税人利用国家间税收政策差异和信息的不对称进行避税安排，获取不当税收利益的情况越来越多，造成了税收流失。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国家都已经建立针对自然人的反避税规定，我国也应该加强立法，保障税收权益。
二是防范个人逃避税行为的需要。目前，个人收入来源多元、隐蔽性强，个人运用各种手段逃避缴纳个人所得税的情况时有发生。对于个人以获取不当税收利益为目的，不遵循独立交易原则的避税行为和安排，税务机关可以按照规定程序和合理方法对其进行纳税调整，营造公平、透明、有序的税收环境。
三是构建涵盖企业与个人反避税制度的需要。2008年以来，我国完善了企业所得税的反避税规定，个人所得税法没有相应跟进。为防范自然人筹划避税，营造公平的税收竞争环境，此次修法针对自然人避税的特点，充分借鉴企业所得税反避税立法经验，增加相应的反避税条款，构建涵盖企业到个人、体系完整的反避税防控制度体系。
[bookmark: _Toc523674427][bookmark: _Toc523338138][bookmark: _Toc523338084][bookmark: _Toc523391614][bookmark: _Toc523338271][bookmark: _Toc523392090][bookmark: _Toc523318497][bookmark: _Toc523389833][bookmark: _Toc523337910][bookmark: _Toc523338073]13.2018年10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执行什么政策?如何操作? 
在2018年10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对纳税人实际取得的工资、薪金所得，按5000元/月的基本减除费用进行扣除，适用按月度换算的税率表;对纳税人取得的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按5000元/月的基本减除费用进行扣除，同时适用新的经营所得税率表。具体操作:
(1)计算工资、薪金所得税款
    扣缴单位在2018年10月1日（含）后实际发放工资时适用每月5000元的新扣除标准，按照《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2018年第四季度个人所得税减除费用和税率适用问题的通知》（财税〔2018〕98号 ）中个人所得税税率表一（工资薪金所得适用）计算税款，并于次月15日内向税务机关办理扣缴申报。在2018年9月30日（含）之前向纳税人发放的工资薪金，仍然按照3500元/月的基本减除费用和原税率表计算个人所得税。
(2)计算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和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税款
个体工商户业主、个人独资企业投资者和合伙企业自然人合伙人的生产经营所得应纳税款，2018年汇算清缴时，需分段计算，前9个月适用3500元/月的基本减除费用，并适用原税法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税率表;后3个月适用5000元/月的新标准，并适用新税法经营所得税率表。
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的应纳税额比照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计税方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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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需要纳税人自行办理汇算清缴及补退税事项，需要保证纳税人身份信息和金融账户信息真实、准确，防止出现误扣、误退税款等情况。
除依托扣缴义务人、纳税人采集个人身份信息、金融账户信息以外，税务机关还需要借助公安、人民银行、金融监督管理等相关部门协助确认纳税人的身份、金融账户信息，保证信息真实准确，避免他人冒名申报、误退税等情形，保证纳税人的信息和资金安全。
 15.重庆税务在推进改革、个税推广、为纳税人减负方面主要工作
   充分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支撑自然人纳税服务，以自然人税收数据库为基础，推进纳税人自行申报表预填报、申报表逻辑校验、扣缴义务人代理申报、实名验证、纳税信息网上查询、电子完税证明开具、二手房交易网上预约等服务措施，年开具完税证明超过10万份，存量房交易办税网上受理率达到75%，现场办理时间大大缩短，2018年预填报上线即有33521名自然人享受12万申报预填报服务，人均时间花费从几天缩短至40秒，纳税人获得感和满意度得到有效提升，也为税制改革的汇算清缴等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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